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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彭晓璐 因公 杨涛 

 

 

4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7 年年初母公司未分配利润 

-28,836.75 万元，报告期母公司净利润 62,184.91 万元，提取盈余公积 3,334.82 万元，2017年

年末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 30,013.34万元。 

拟以2017年 12月 31日总股本725,779,52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70

元（含税），共计派发红利 123,382,518.57元。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东湖高新 600133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段静 周京艳 

办公地址 武汉市东湖开发区佳园路1号东湖高新

大楼五楼 

武汉市东湖开发区佳园路1

号东湖高新大楼五楼 

电话 027-87172038 027-87172038 

电子信箱 duanjing0822@126.com dhgxzjy79@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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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经营模式 

1、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业务板块有工程建设、环保科技及科技园区三大业务板块。 

（1）工程建设板块 

工程建设板块的经营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路桥。湖北路桥主要经营业务包括工程施工

业务和工程投资业务。工程建设施工业务是湖北路桥的传统和支柱业务，综合实力已在国内省级

施工企业中排名靠前，业务范围覆盖公路、市政、房建、地铁等。经过 61 年的磨砺，湖北路桥在

积累丰富的工程施工经验的同时，深耕了湖北市场，拓展了广东、广西、内蒙、四川、贵州、陕

西、甘肃、江西、湖南、福建、新疆等市场。 

（2）环保科技板块 

环保科技板块的经营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光谷环保。光谷环保主要业务包括燃煤火力发电

机组烟气综合治理和污水处理领域，其中： 

①烟气综合治理业务在国内首创并率先采用了 BOOM（建设-拥有-运行-维护）模式，与业主

方签订一定期限特许经营合同，在合同期限和承包范围内负责并承担设计、投资、建设、调试、

试运行、检测验收、运营、维护和移交脱硫岛，收取脱硫服务费，并承担风险及相关的法律、法

规责任。 

②污水处理业务主要通过 BOT、TOT 等模式开展，报告期光谷环保取得了水污染治理设计甲

级资质，业务由投资加运营单一模式向投资、设计、建设、运营全产业链业务拓展，大力发展污

水处理业务，以全产业链助推业务转型升级。业务范围涵盖生活污水治理，工业废水治理、湖泊

生态修复、黑臭水体治理、景观水治理等方面。 

（3）科技园区板块 

科技园板块的经营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科技园公司，运营与投资主体为全资子公司武汉东

湖高新运营发展有限公司。科技园区板块二十多年来，始终秉承“研究产业、服务产业、投资产

业”的理念，紧抓国家产业结构升级机遇，重点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生命科技等国

家重点支持的战略新兴产业，围绕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电子信息、软件服务、装备制造、人工

智能等领域，立足武汉光谷、布局长三角、珠三角、长株潭等地，业务已涉及到武汉、长沙、合

肥、杭州等多个区域，在建及开发运营的主题型园区数量 17 个，建设运营规模超过 340 万方。科

技园公司以产业研究为先，全面负责科技园区的开发、建设与招商，部分物业销售、部分物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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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武汉东湖高新运营发展有限公司围绕产业服务和产业投资，为园区企业提供全方位运营服务

的同时，促进产业招商的发展和产业投资布局。公司科技园区板块的盈利涵盖园区物业出售收入、

租赁收入、园区企业服务收入等。 

2、公司三大业务板块的盈利模式、结算方式、回款期限、相应收入确认政策 

工程建设板块的盈利主要来源于工程项目施工利润。 

工程项目的结算方式主要分为以下三种： 

①根据工程实施进度按月办理结算，该种结算方式主要适用于高速公路建设项目。 

②单项工程完工后办理结算，该种结算方式主要适用于公司承接的市政项目。 

③项目交工验收后办理结算，该种结算方式主要适用于公司承接的投融资项目。 

项目的回款期限按照上述结算方式的不同，分为以下三种： 

①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开工时，业主方支付一定比例的工程动员预付款，在以后结算中扣除，

后续回款主要按照结算进度扣除合同约定的质保金后回款，质保金在质保期满后退还。 

②市政项目待单项工程完工后依据结算金额，按照合同约定的付款比例回款，剩余金额在单

项工程验收合格后支付。 

③投融资项目按照合同约定须整体完工并完成移交后进入回购期，具体回款时间以合同约定

为准，目前工程建设板块的投融资项目回款时间主要为工程移交后分期回购。 

工程建设板块的收入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5 号-建造合同进行确认。在具备工程合同、

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能够可靠计量的情况下，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相关的合同收入和合同费用，

同时依据工程合同部门提供的工程量计价表与收入确认金额进行对比，判断收入确认的合理性。  

在提供劳务的交易结果不能可靠估计的情况下，对于合同成本能够收回的，合同收入根据能够收

回的实际合同成本予以确认，合同成本在其发生的当期确认为合同费用；对于合同成本不可能收

回的，在发生时立即确认为合同费用，不确认合同收入。 

（2）环保科技板块 

环保科技板块业务分为脱硫特许经营业务和污水处理特许经营业务，其中： 

①脱硫特许经营业务盈利模式是根据国家发改委和环保部的相关规定，火电厂将脱硫业务以

合同形式特许给公司，由公司承担脱硫设施的投资、建设、运行、维护及日常管理，并达到合同

规定脱硫排放标准，获得脱硫电价补贴及脱硫副产品所带来的收益。 

脱硫特许经营业务结算方式：脱硫电价补贴按照核定的脱硫服务上网电量×脱硫服务综合单

价-合同约定的费用计取，脱硫服务综合单价基于当月脱硫服务上网电量、电网与电厂实际结算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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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及标杆电价综合计算得出；脱硫副产品（石膏）结算方式：按照与副产品需求客商签订的协议

中约定单价×脱硫副产品数量。 

脱硫特许经营业务回款期限：按照与火电厂签订的特许经营合同以及与副产品需求客商签订

合同中约定的回款时间结算回款，回款平均周期为 2 个月。收入确认政策：按照脱硫电量与脱硫

单价金额确认收入。 

②公司污水特许经营业务通过旗下公司以 TOT 或 BOT 特许经营模式向当地政府部门或政府指

定的机构收取污水处理费用实现项目盈利。 

污水处理特许经营业务结算方式：以当地环保局、住建局及其他政府授权主管单位核定的最

终水量及物价局核定的污水处理价格为计算依据，结算每月污水处理服务费。 

污水处理特许经营业务的回款期限为特许经营期内的运营期，运营回款周期平均为 3 个月，

各项目根据政府授权单位递交给当地财政部门的最终污水处理服务费核算批复报告为收入确认依

据进行每月收入确认,并按要求开具相应发票。 

（3）科技园区板块 

公司科技园区板块主要通过产业园区开发销售获得利润，通过自持物业租赁及向园区企业提

供增值服务等获得服务收益。 

园区开发销售主要通过预售、存量房销售方式收取客户园区厂房款；根据园区物业租赁合同、

园区物业服务合同等具体服务合同约定条款收取客户租金、物业费等。 

园区开发销售业务在预售环节或存量房销售时先收取客户首付款项，尾款由客户办理园区厂

房按揭或分期付款；对于定制厂房的销售按定制合同约定根据合同执行进度节点收取进度款；园

区物业租赁及物业服务等根据具体服务合同约定的收款期限收取相关款项。 

科技园区开发销售收入在满足已收齐客户款项、园区产品达到交付使用条件且公司完成交付

手续或履行完成交付义务后确认收入，符合建造合同准则要求的定制厂房业务按合同进度百分比

法确认；自持租赁、物业管理服务等根据合同约定按权责发生制在租赁期间内确认。 

（二）行业情况说明 

    1、工程建设板块 

国家统计局公布了 2017 年全国经济数据的初步核查结果。初步核算，2017 年全年国内生产

总值 827,122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6.9%。2017 年建筑业总产值为 213,954 亿元，

同比增长 10.5%，高于全国GDP增速。全国建筑业房屋施工面积为 131.72亿平方米，同比增长 4.2%。

房屋新开工面积 178,654 万平方米，增长 7.0%，其中住宅新开工面积增长 10.5%。2017 年全国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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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下同)631,684 亿元，其中基础设施投资 140,005 亿元，增长 19.0%。结合

2015 年、2016 年数据，我国基础设施投资都实现了 15%以上的上涨，这标志着基础设施领域开始

逐步成为建筑业新的增长点。2017 年建材零售额为 3,221 亿元，同比增长 10.3%。 

从数据来看，工程建设施工行业在项目建设、建材生产等方面不断取得新成效，以 PPP 项目

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市场成为建筑业新的发展热点，建筑产处于转型发展做大做强的关键时期，

这要求建筑企业在主动转型、积极调整和开发人才等方面加大融入力度，在新常态经济下抓住新

机遇，迎接新挑战。 

2、环保科技板块 

（1）大气领域：在公司主要从事的火电厂大气治理细分领域里，（一）国家经济增长呈现 L

型态式仍将延续，电力需求放缓，电力建设及能源结构调整，国家发改委和能源管理部门连续发

文要求缓建、停建一大批已规划的火电项目，导致电厂脱硫 BOT 投标项目越来越少，行业竞争加

剧，公司在市场投标竞争取得的 BOT 项目的难度会越来越大；（二）火电设备利用小时数是直接

影响公司环保脱硫电价收入的核心因素，2015 年火电设备利用小时为 4,329 小时，2016 年火电设

备利用小时降至 4,165 小时，2017 年火电设备利用小时为 4,209 小时，虽仍处在低谷徘徊，但较

上年同期有所上升，上述火电机组停建、缓建，对于现役发电机组的发电小时数持续下滑起到了

遏制作用；（三）由于国家电力市场供给侧改革，直供电及大用户电量比例增加，公司脱硫环保结

算电价有所降低，会减少公司原有项目的收入，另一方面由于电厂成本的增加会提高公司脱硫用

电的成本，公司原有项目的毛利率会降低。 

基于火电厂大气治理细分领域的行业现状，公司也在基于大气综合治理环保主业，研究其它

细分领域的行业发展： 

（一）垃圾焚烧领域大气污染治理是近些年随着垃圾焚烧发电行业的发展而兴起的，我国城

市垃圾焚烧发电始于 1987 年，在一系列规划和政策出台后，垃圾焚烧行业迎来了投资高峰。根据

国家统计局数据，2010 年我国生活垃圾处理的主要方式是填埋，生活垃圾焚烧处理量仅为 2,316.7

万吨，占比不足 20%。到 2016 年，生活垃圾焚烧处理量提高至 7,378.4 万吨，占生活垃圾无害化

处理量的比例为 37.50%。虽然我国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和处理能力逐年增加，但是随着生活垃

圾产生量的增加和垃圾围城问题的日益严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缺口较大。2016 年 12 月，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十三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

划》，提出到 2020 年底，设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占无害化处理总能力的 50%以上，东部

地区达到 60%以上。垃圾焚烧过程中产生的烟气含有大量的酸性气体、有机类污染物、颗粒物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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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金属等物质,对环境产生极大危害。为防治大气污染，切实保护环境，我国针对生活垃圾焚烧可

能带来的环境危害，制定了相关污染控制标准。特别是 2014 年 5 月 16 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联合发布《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2014），大气污染

物排放限值标准呈现与美国、欧盟标准靠拢的趋势。垃圾焚烧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提高，对大气

污染治理技术和工艺的要求会相应提高，在促使新建项目烟气净化设备投入增加的同时，也将会

为现有生活垃圾焚烧烟气净化设备的技术改造带来一定的市场需求。 

（二）当前火电行业污染物进一步削减，面临边际空间递减、成本上升的制约，相比煤电行

业，非电行业对我国污染排放贡献越来越大。我国钢铁的产量占世界的 50%，水泥占 60%，平板

玻璃占 50%，电解占 65%，非电行业的污染物治理的基数、管理的能力、与电力行业相比还有很

大的差距。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粉尘的排放量占全国四分之三以上。钢铁行业的二氧化硫年

排放量仅次于燃煤电力，居第二位，占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的 10%，烧结工序外排二氧化硫占钢

铁生产排放量的 10%，是钢铁行业 SO2 的主要排放源，与此同时，钢铁行业烟气治理进程缓慢，

2016 年钢铁行业脱硫设施的安装率 90%以上，钢铁烧结脱销装置安装率尚处起步阶段。尽管钢铁

脱硫装置安装率很高，但是钢铁大气市场存在诸多问题，钢铁排放远未达到标准水平。钢铁行业

目前全国有待改造的烧结机约 900 台，烧结机面积约 11.6 万平方米，改造总投资约为 400--500

亿元。2017 年 6 月，环保部发布《钢铁烧结、球团工业大气排放标准》等 20 项国家污染物排放

标准修改单，修改钢铁烧结、球团大气特别排放限值，部分省市也相继出台非电行业烟气治理政

策，重点区域非电行业标准开始收严，预计针对非电领域的工业环保即将启动。另一方面随国家

供给侧改革的深入，非电行业的经营业绩得到明显改善，有利与大气污染物减排的推进，未来非

电行业的提标改造有望逐步推进。 

（2）水务领域：根据“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持规划，2015 年 4 月颁布“水十条”，2015 年

进入启动准备、分解落实、前期准备等工作，2016 年是大规模实质性推动的第一个整年，2017

年则是完成阶段目标的关键一年，加上 2018 年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将实现全覆盖，这些工作对于推

动地方政府履行环境职责继而带动“水十条”实施，以及环保产业的发展都会起到积极作用。2017

年 7 月 18 日，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 4 部门今日联合发布《关于政府参与的污水、垃圾处

理项目全面实施 PPP 模式的通知》，要求对政府参与的污水、垃圾处理项目全面实施政府和社会资

本合作（PPP）模式，同时明确大力支持污水、垃圾处理领域全面实施 PPP 模式工作，未有效落

实全面实施 PPP 模式政策的项目，原则上不予安排相关预算支出，意味着在此两个行业推行 PPP

模式将从此前的“鼓励”变成“强制”全面实施。PPP 市场模式正在崛起，带来的可延展空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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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逐步扩大，水十条、山水林田湖、PPP、“河长制”等重要政策相继落地，各路资本加大了投资

环保产业的力度，水环境产业领域的变革也更加突出,未来带来的可延展空间正在逐步扩大。 

3、科技园区板块 

我国产业园行业经过 30 多年来的发展，从开发探索起步，经历了高速膨胀、治理整顿、二次

创业、转型升级的发展过程，产业园区在国家重大历史战略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近年，产业园

区转型升级、创新发展进程加快，产业园区作为产业高密度集聚之地，与地方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桥头堡和重要载体，产业园区通过带动投资、实现 GDP 增长以及创造大

量就业机会等多种渠道对地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强劲的拉动作用。尤其在 2017 年，产业园区已

经成为中央政府乃至众多区域发展、城市建设和产业政策落实的重要载体，并成为以传统房企、

实体企业为代表的各路资本战略转型和投资的重要方向，传统房企大量进入产业地产领域导致一

线城市的产业用地价格上升，各地区土地政策收紧，政府对项目招商成绩、速度的要求不断提高，

项目土地资源获取面临多方压力。 

对于产业园区开发商，目前产业园区产品单价低、开发强度低、招商难度大、利润空间小、

持有比例上升、资金回笼周期长等特点，探索盈利模式成为科技园区整个行业的重中之重，其次

对主题园区产业研究尤为重要，从宏观政策、区位特征、产业基础、政府需求、市场调研、整体

设计、产品结构、综合配套等多方面做好项目准确定位，打造招商核心竞争力，抓龙头企业和区

域领军企业，以区域内多领域配套企业和上下游企业为必要补充，要借助园区运营和产业服务，

提高与园区企业的客户黏度，提升品牌口碑、促进以商招商。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

上年 

增减

(%) 

2015年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22,824,911,755.13 20,727,783,467.84 10.12 16,959,793,969.15 16,421,224,955.17 

营业收入 7,632,906,711.46 6,113,909,399.88 24.84 6,198,091,802.34 6,198,091,802.34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923,975,156.02 145,620,467.84 534.51 140,084,465.54 142,009,189.84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

利润 

200,209,010.40 122,964,664.01 62.82 112,665,680.56 112,665,680.56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3,749,390,458.46 1,876,470,158.66 99.81 1,754,616,403.04 1,711,582,224.96 



9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005,222,258.84 255,779,295.28 293.00 -599,645,379.46 -603,414,466.33 

基本每股收

益（元／股） 

1.4395 0.2296 526.96 0.2209 0.2239 

稀释每股收

益（元／股） 

1.4395 0.2296 526.96 0.2209 0.2239 

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 

37.92 8.13 增加

29.79

个百分

点 

8.44 8.79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243,726,634.09 1,616,581,129.44 1,873,466,384.23 2,899,132,563.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686,835,561.90 27,903,669.38 19,470,335.23 189,765,589.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5,179,675.49 1,421,932.71 13,753,715.82 179,853,686.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09,308,102.14 929,058,227.81 84,611,043.17 100,861,090.00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6,65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4,944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32,608,696 168,650,053 23.24 128,917,565 无 0 国有

法人 

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0 33,640,685 4.64  无 0 国有

法人 

青岛金石灏汭投资有

限公司－金石灏沣股

23,478,260 23,478,260 3.23 23,478,26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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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投资（杭州）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天风天成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天风天

成天智 6号资产管理

计划 

0 13,473,209 1.86 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西藏山南硅谷天堂昌

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硅谷天堂恒昌私募

基金 

11,739,130 11,739,130 1.62 11,739,130 无 0 其他 

广州立创五号实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1,739,130 11,739,130 1.62 11,739,130 无 0 其他 

鹏华基金－邮储银行

－建信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 

4,347,826 4,347,826 0.60 4,347,826 无 0 其他 

鹏华基金－建设银行

－中国人寿－中国人

寿保险（集团）公司

委托鹏华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定增组合 

3,260,869 3,260,869 0.45 3,260,869 无 0 其他 

武汉城开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0 2,750,678 0.38 0 无 0 国有

法人 

蒋伟 853,900 2,213,900 0.31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鹏华增瑞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2,173,913 2,173,913 0.30 2,173,913 无 0 其他 

鹏华基金－平安银行

－华润深国投信托－

华润信托·增盈单一

资金信托   

2,173,913 2,173,913 0.30 2,173,913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1、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定

向资产管理方式增持公司股份，与深圳天风天成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天风天成天智6号资产管理计划构成一致行动人关

系。2、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武汉长江通信

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城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3、其余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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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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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参见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中的相关内容。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1、会计政策变更 

①2017 年 5 月 10 日，财政部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自 2017

年 6月 12日起施行，企业对 2017年 1月 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 2017年 1

月 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 

根据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规定，公司将对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

的政府补助，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同时，在利润表中的“营

业利润”项目之上单独列报“其他收益”项目，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在该项目中反映。 

该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

重大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议案已经 2017年 8月 28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本

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②2017 年 4月 28 日，财政部颁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

和终止经营》的通知（财会[2017]13 号），要求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的企业范围内施行。2017年 12月 25日，财政部颁布《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

知》（财会〔2017〕30号），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通知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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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编制 2017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规定，

对企业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的分类、计量和列报，以及终止经营的列报进行了规范，

并规定企业对于持有待售准则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应当采

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根据财政部《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要求，公司在资产负债表

中增加“持有待售资产”和“持有待售负债”项目，在利润表中新增“持续经营净利润”和“终

止经营净利润”项目，反映与持有待售相关的资产与负债、与持续经营及终止经营相关的净利润。

持有待售准则施行日之后符合终止经营定义的，应当按照持有待售准则规定，对可比会计期间的

比较数据进行调整，在财务报表列示和披露该终止经营当期和可比会计期间的有关信息。 

在利润表中“营业利润”项目之上新增“资产处置收益”项目，反映企业出售划分为持有待

售的非流动资产（金融工具、长期股权投资和投资性房地产除外）或处置组确认的处置利得或损

失、以及处置未划为持有待售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生产性生物资产及无形资产而产生的处置

利得或损失；债务重组中因处置非流动资产产生的利得或损失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产生的利得或

损失。 

对于利润表新增的“资产处置收益”项目，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

报》等的相关规定，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通知》进行调整。 

由于上述会计准则及规定的颁布，公司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以上文件规定的起

始日开始执行相应会计准则。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公司上述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和现金流量不产生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议案已经 2018年 4月 13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会计估计变更 

为更加客观真实地反映公司及各子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简化公司与各子公司之间的

核算流程，依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本着谨慎性的会计原则，公司对

合并报表范围内关联企业间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的会计估计进行变更。变更后，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内关联企业间应收款项不计提坏账准备。如存在客观证据表明其已发生减值，确认减值损失，

计提坏账准备。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合并报表无影响。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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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对本次会计估计的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因此不

会对已披露的财务报表产生影响，无需对已披露的财务报告进行追溯调整。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议案已经 2017年 8月 28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相关信息详见 2017 年 8 月 30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编号：临

2017-074）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截至报告期末，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共计 62 家，详见本报告附注（九）1、在子

公司中的权益。 

本报告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化情况详见本报告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杨涛 

二 O一八年四月十三日 


